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前稱「LUOYANG GLASS COMPANY LIMITED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0110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凱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

刊登之《凱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簽訂股權託管協議暨關聯交易的
公告》，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凱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謝軍

董事長

中國 •洛陽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謝軍先生、章榕先生、何清
波先生及王蕾蕾女士；三名非執行董事：張沖先生、孫仕忠先生及潘錦
功博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雅娟女士、陳其鎖先生、趙虎林先
生及范保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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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6    证券简称：凯盛新能   编号:临 2024-007号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凯盛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科技集团”）签署《股权托

管协议》，本公司同意接受凯盛科技集团的委托对其持有的凯

盛玻璃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玻璃控股”）64.6832

％股权进行管理，委托管理费为人民币 100 万元/年。 

 本次股权托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托管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化，预计不会对本公司当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 股权托管事项概述 

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签署《股权托管

协议》。据此，凯盛科技集团将其持有的凯盛玻璃控股 100％股权委

托本公司管理，托管期限自 2022 年 12 月 29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止。有关详情见本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股

权托管事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58 号）。 

于 2023年 12月，凯盛玻璃控股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入中建材（安

徽）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宝武绿碳私募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北京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金石制造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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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等 6 家战略

投资者。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凯盛玻璃控股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1,7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95,387.9429 万元，凯盛科技集团持有约

64.6832％股权，其他投资者持有约 35.3168％股权。 

基于上述变动情况，凯盛科技集团拟继续委托本公司管理相关股

权，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本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重新签署《股权托

管协议》，由凯盛科技集团将其全部持有的凯盛玻璃控股 64.6832％

股权委托本公司管理。 

凯盛科技集团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本次股权托管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有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已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凯盛科技集团，为本公司股东，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约 31.74%

股份。 

法定代表人：尹自波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 号 

注册资本：572,512.9793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轻工成套设备的研制、销售；轻工新技术

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工程设计、咨询。招

标代理业务；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和生产；绿色能源项目的

咨询、设计、节能评估和建设工程总承包；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服务，新能源及节能产品开发、推广应用、安装；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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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筑一体化房屋构件、集成房屋、新型房屋的技术开发、生产、组

装、销售及安装。玻璃及原材料、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玻

璃产品的深加工、制造、销售；非金属矿资源及制品的加工销售；计

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咨询、物化分析、热工测定；建材、煤矿、电力、

化工、冶金、市政工程的机电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 

截止 2022 年末，凯盛科技集团资产总额 9,797,276.83万元，营

业收入 3,129,912.43 万元，利润总额 96,069.79 万元。截至 2023 年

9 月底，资产总额 9,841,170.86 万元，营业收入 2,706,834.48 万元，

利润总额 112,919.66 万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凯盛玻璃控股，凯盛科技集团持有其 64.6832%股权。 

法定代表人：章榕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大岭社区安宏基天曜广场 1 栋 A 座

2D01 

注册资本：95,387.9429 万元 

成立日期： 1996年 10 月 21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资源再生利用

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

专用材料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

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

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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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凯盛玻璃控股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4.6832% 

2 
中建材（安徽）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1.1527% 

3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8.5504% 

4 宝武绿碳私募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504% 

5 北京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9740% 

6 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2.2305% 

7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8588% 

合计 100% 

 

（二）凯盛玻璃控股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2月 29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4,573 1,403 

净利润 -1,276 229 

财务指标 
2022 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2月 29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495,976 287,957 

净资产 181,571 172,179 

四、 《股权托管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委托方：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本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二）托管标的 

甲方持有的凯盛玻璃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64.6832%股权。 

（三）托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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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委托乙方管理其持有凯盛玻璃控股 64.6832%股权。在托

管期间，乙方根据《公司法》和凯盛玻璃控股章程的规定，代甲方行

使标的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对于涉及甲方作为股东需出具

或签署的文件等，由乙方先行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提供相应意见文件

至甲方，甲方履行决策程序后出具或签署该等文件。 

2、乙方行使股东权利的形式包括：由甲方提名董事、监事人选，

根据乙方意见行使表决权，以及《公司法》及凯盛玻璃控股章程规定

的其他行使股东权利的形式，由乙方管理党建、纪检、群团、人事、

安环和其他双方认为有必要的事项。 

3、凯盛玻璃控股在托管期间的收益由包含甲方在内的凯盛玻璃

控股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乙方对标的股权的权益损失（包括

凯盛玻璃控股出现经营亏损或出现其他损失）不承担责任，但因乙方

恶意或重大过失不当行使股东权利或其他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除外。 

4、如果发生任何与标的股权有关的法律纠纷、诉讼、仲裁，乙

方应以甲方名义参加该等诉讼、仲裁并出具与法律程序要求相关的文

件，并且，甲方应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乙方指定的人员参加有关的诉

讼、仲裁活动；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但若该纠纷或

费用因乙方违法或重大过失引起的，则相关费用和责任均由乙方承

担。 

（三）托管期限 

1、托管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开始，托管期 1 年。 

2、如果在托管期间甲方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则托管期限自

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自行终止。 

（四）管理费及支付 

1、甲方就本协议所述股权托管事宜向乙方支付管理费，在标的

公司完成业绩目标（以标的公司签订的年度目标责任书为准）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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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支付管理费人民币 100 万元/年，如托管期间不足一个完整年度，

按实际自然天数相应折算管理费。如标的公司未完成上述业绩指标，

则不予支付管理费。 

2、管理费于托管期结束后 30 日内支付，支付方式为货币。在甲

方每次向乙方支付托管费之前，乙方应就托管费向甲方开具相应金额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协议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1、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甲方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签章并加

盖双方公章； 

（2）本协议经甲方有权机构批准； 

（3）本协议经乙方有权机构批准。 

2、双方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以书面形式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

变更。 

3、在发生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 ： 

（1）发生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2）在托管期间甲方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3）在托管期限届满前，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 

（4）甲方和乙方的任何一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行

使解除权，可以解除本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本公司作为凯盛科技集团新能源材料产业平台，与凯盛科技集团

签订股权托管协议，继续托管凯盛玻璃控股相关股权，有利于本公司

更加全面地把握标的公司的目标市场、核心业务及经营状况。后续本

公司或将根据市场定位和业务发展需要，适时实施对标的公司的并购

整合，以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在新能源材料业务方面的创新力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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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本公司于受托管理凯盛玻璃控股相关股权期间，仅代为行使标的

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不发生资产权属的转移，不会导致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产生不

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与凯盛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参会董事 11 名，关联董

事谢军、何清波、张冲、孙仕忠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同意，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获得通过。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8 日 

 


